
广东省律师协会文件

粤律协 E2025〕 99号

广东省律师协会关于印发 《广东省律师

行业与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合作承揽

业务管理规定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律师协会:

《广东省律师行业与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合作承揽业务管

理规定 (试行 )》 (以下简称 《规定》)已经 2025年 9月 29

日第十二届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会第 14次会议审议通过,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,试行 3年 ,现印发各市律协实施。

请各市律协指导本市律师事务所、律师按照《规定》,规

范开展与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合作承揽业务行为,切实维护法律

服务市场秩序,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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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:省司法厅陈永康副厅长、省律师行业党委金世章专职副书记,

厅律 管理处 , 会长、副会长,监事长,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、

秘书 理。

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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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9月 30日 印发



广东省律师行业与其他法律服务机构

合作承揽业务管理规定 (试行 )
(2025年 9月 29日 第十二届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)

第一条 为规范本省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与其他法律服务

机构合作承揽业务行为,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,保障当事

人合法权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事务所

管理办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和 《广东省实施 (中 华人

民共和国律师法〉办法》《广东省律师协会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,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
“
其他法律服务机构

”
,是指除律师事

务所之外的法律服务机构,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或者经营范围

中包括
“法律咨询

”“法律服务
”
等法律相关字样以及实际上从

事法律咨询类服务的机构。

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规

章关于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的要求,由具各条件的律师合伙

设立、律师个人设立或者由国家出资设立,严禁下列行为:

(一 )向其他法律服务机构、单位或者非律师人员出让、

转让出资份额;

(二 )委托其他法律服务机构、单位或者非律师人员经

营律师事务所;

(三 )由其他法律服务机构、单位或者非律师人员以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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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权等方式控制律师事务所;

(四 )其他违反律师事务所设立规定的行为。

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不得通过出资、控股等方式

直接或者间接经营、控制其他法律服务机构。

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不得以下列方式与其他法律

服务机构合作承揽或者办理业务:

(一 )在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执业或者参与其经营性行为,

或者以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名义承揽业务;或者与其他法律服

务机构共用办公场所、服务标识、相似名称以及其他易使当

事人产生混淆的情形招揽业务;

(二 )允许或者默许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或者其经营者以

律师事务所、律师名义承揽业务;

(三 )向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或者其经营者支付介绍费、

案源费、提成款等;

(四 )由其他法律服务机构负责招揽业务,与 当事人建

立委托关系;

(五 )以担任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顾问等方式变相合作;

(六 )在未与委托人接触、未了解案情的情况下,仅提

供出庭服务;

(七 )允许或者默许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或者其经营者在

与当事人签订协议时,直接指定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办理法

律事务;

(八 )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建立委托关系时,明确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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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或者其经营者办理某阶段事务,或者约

定费用由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或者经营者收取等;

(九 )通过其他不正当方式与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合作 ,

承揽或者办理法律业务。

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不得采用任何形式委托其他

法律服务机构代为收取律师费、办案费,也不得通过任何形

式代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收取相关服务费用。

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违反本规定的,按照 《律

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 (试行 )》 《广东省律师协会会

员违规行为处分实施细则》等行业管理规范进行处理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经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,由

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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